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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背景及任务由来 

农业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发展的根本产业，畜牧业是农业的核心组成部分，

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益的支柱型产业，也是满足城乡居民生活需要的基

础产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促进畜牧业转型

升级，保障肉蛋奶等畜禽产品安全稳定供给，根据《“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

业发展规划》、《福建省“十四五”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三明市“十四五”

畜牧业发展规划》以及《关于印发三明市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等文件精神，明溪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编制了《三明市“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

明溪县篇章（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明溪县“十四五”

畜牧业发展规划”）。 

为保证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的实施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及国家和福建省

其他相关规定，明溪县农业农村局委托福建辑祥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明溪

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公司立即组织

人员对区域进行实地踏勘、资料收集与调研等，并编制完成了《三明市“十四五”

畜牧业发展规划明溪县篇章（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征求意见稿）》，由规划实施单位现提交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 

2 规划概述 

2.1.1规划范围和期限 

规划范围：明溪县行政管辖区域，包括 4个镇、5个乡，分别为：雪峰镇、

盖洋镇、胡坊镇、瀚仙镇、城关乡、沙溪乡、夏阳乡、枫溪乡、夏坊乡。 

规划期限：“十四五”时期，即 2021～2025年。 

2.1.2规划性质 

《三明市“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明溪县篇章（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

发展规划）》为明溪县县级规划。 

2.1.3规划发展目标 

2.1.3.1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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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力培育地方特色畜禽产业、保障畜禽市场供应稳定、提高畜牧业整体竞

争力为总目标，进一步优化特色畜牧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实现主要畜禽产品供

应有保障；完善畜牧产业发展体系，初步建立现代畜禽养殖体系和加工流通体系，

实现畜禽育繁推一体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畜禽产品品牌建设取得新突破；健全畜

牧产业保护体系，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明显增强，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加速畜

牧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1.3.2具体目标 

（1）畜产品供应能力稳步提升 

推进生猪稳产保供和特色畜禽养殖，保障畜禽产品供给。到 2025 年，生猪

存栏 7万头，出栏 12万头；肉牛存栏 2700头，出栏 4600头；羊存栏 3万只，

出栏 3.1万只；家禽存栏 50万羽，出栏 110万羽；肉兔存栏 8万只，出栏 16.5

万只；蜜蜂存栏 5000箱。 

（2）产业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具备重大动物疫病常规检测能力，重大动物疫病得

到有效控制，常见动物疫病明显减少。到 2025 年，强制免疫动物群体免疫密度

常年保持在 93%以上，应免畜禽免疫密度应达到 100%，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

持在 80%以上；规划新增 3个洗消中心，分别设在胡坊镇、夏阳乡、盖洋镇。强

化从养殖到屠宰全链条监管，强化各环节质量安全制度落实，严厉打击屠宰、销

售病死畜禽的非法行为，全面建立畜产品全环节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 

（3）现代化养殖水平优化提升 

继续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改造、整合、提升中小型养殖场，

建设大型规模养殖场，畜牧业设施化、规模化、数字化、生态化、智能化水平全

面提升，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 90%以上。畜禽种业发展水平全面提升，新建种猪

繁育场 1家，存栏种公猪 500头，主要畜禽良种覆盖率达 98%以上。现代加工流

通体系加快构建，促进养殖、屠宰、加工、配送、销售全产业链生产经营。 

（4）生态化水平日趋凸显 

提高生产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匹配度，持续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改善明溪县小流域和农村水环境质量，保障全县水生态安全，实现“水清、

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到 2025年，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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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 

（5）产业经济实力稳步增长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集聚发展，畜牧业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在促进乡村振兴、

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明显，实现畜牧业产值达 5.2亿元。 

2.1.4规划布局 

（1）畜禽养殖量规划 

依据生态环境承载量和区域划分规定，综合考虑全县畜牧业发展现状、产业

结构调整与产业融合要求，以及城市化畜禽产品需求特征，“十四五”期间，全

县生猪存栏规划数量 7万头，禽类存栏规划数量 50万羽（折合猪当量 1.6667万

头），肉牛存栏规划数量 2700头（折合猪当量 1.35万头），羊存栏规划数量 3万

只（折合猪当量 1万头），肉兔存栏规划数量 8万只（折合猪当量 2667头），蜜

蜂规划存栏 5000箱（不计入猪当量）。 

（2）区域布局优化 

坚持以生态化、集约化为方向，积极推行种养殖业的集聚化、规模化经营和

养殖粪污高水平资源化利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根据现有的养殖发展基础、城

镇功能和禁限养区划定的空间范围，对非禁养区内整治已达标的生猪以外的规模

养殖场要根据其治理能力科学确定养殖规模，实行动态管理；按生态农业和循环

经济原理，将养殖粪污变废为宝，作为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的重要肥料，大力推

进农牧结合，坚持生态、高效与优质生产，按照一定的种植面积（包括农作物、

林地等）配套一定的畜禽养殖数量要求，在不易产生水体污染的荒山荒坡和农业

“两区”等区域，配套建设技术领先、环保达标的畜禽规模养殖场。 

2.1.4.2重点产业布局 

（1）稳定发展生猪产业 

产业规模：达到年出栏优质商品猪 12万头。 

区域布局：以盖洋镇、瀚仙镇、胡坊镇、沙溪乡、夏阳乡为主要区域的优质

商品猪基地。具体见图 2-1。 

发展重点：福建卫祥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种猪场扩建项目、明溪丰沃现代农业

科技产业园项目、福建省瑞锦农牧有限公司猪场建设项目、明溪县锦成农牧发展

有限公司猪场扩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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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坚持规模发展和生态养殖两手抓，积极实施生猪良种化工程，带

动全县生猪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优质化、生态化方向发展。到 2025 年，扩

建种猪繁育场 1家，新建及扩建标准化生猪规模养殖场 3家，生猪存栏稳定在 7

万头。 

（2）做大做强家禽产业 

产业规模：规划蛋鸡存栏达 50万羽，年出栏家禽 110万羽 

区域布局：以瀚仙镇、沙溪乡、夏阳乡为重点发展区域。具体见图 2-2。 

发展重点：明溪标准化蛋鸡智慧农业项目 

发展目标：以三明市连圣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三明市信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为龙头，扩建 1家蛋鸡养殖场，建立一批全自动标准化蛋鸡养殖基地；推广家禽

规模化养殖，大力发展山地养禽和土鸡特色养殖。 

3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与《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福建省主体功

能区规划》等主体功能区划要求相符合。 

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三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纲要》

等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求相符合。 

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与《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

年）》、《“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划》、《福建省“十四五”特色现代农

业发展专项规划》、《三明市“十四五”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规划》、《明溪县“十

四五”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规划》、《三明市“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等相

关农业规划要求相符合。 

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与《三明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

《明溪县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年）》、《明溪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明溪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城市和土地利用

规划要求相符合。 

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与《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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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三明

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三明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1-2025）》、

《福建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福建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三明市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福建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福建省土壤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三明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相关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和政策要求相符合。 

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满足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

利用上线，严格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的通知》（闽政[2020]12 号）、《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明市“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明政[2021]4号）、《明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明溪

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通知》（明政[2018]7号）中生态环境

准入相关要求，实施相关的环境准入，与区域“三线一单”管控要求相符合。 

综上，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在三明市“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

划等相关规划指导下编制，因此在发展目标、规划布局等方面与主体功能区划、

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

政策、区域“三线一单”管控要求、产业政策等基本协调。 

4环境质量现状 

4.1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①国控断面：2020～2023 年监测期间，角溪干流水口角溪国控断面水质满

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②省控断面：2021～2023 年监测期间，角溪李家断面水质满足《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除 2021年 7月高锰酸盐指数、2021年

9月化学需氧量超标外，渔塘溪吉口断面其余监测指标均满足Ⅲ类标准。除 2021

年 7月高锰酸盐指数超标外，渔塘溪支流瀚仙溪瀚仙断面其余监测指标均满足Ⅲ

类标准。超标原因可能是受流域沿线居民生活污水排放、农业面源污染所致。 

③小流域断面：2021～2023 年监测期间，角溪支流枫溪枫溪村及长启桥对

面老桥断面、角溪支流夏坊溪沙坪上断面、角溪支流城岚溪曾家布断面、渔塘溪

支流夏阳溪梓口坊人工湿地桥断、胡贡溪胡坊村及砂口电站断面水质均满足《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除 2021 年 10 月总磷超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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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塘溪支流夏阳溪夏阳乡断面其余监测指标均满足Ⅲ类标准。超标原因可能是居

民生活污水排放、农业面源污染所致。 

综上，明溪县境内主要河流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总体较好。 

4.2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1）基本污染物及达标区状况 

明溪县 2018～2022 年环境空气监测数据统计资料显示，区域六项基本污染

物 SO2、NO2、PM10、PM2.5、CO、O3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评价区域属于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区。 

（2）养殖场周边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监测期间，规划区内养殖场 TSP、PM10、SO2、NOx监测浓度均满足《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氨、硫化氢监测浓度均满足《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

考限值，评价指数均小于 1。 

综上，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良好。 

4.3声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期间，规划区内养殖场场界昼夜间噪声均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标准，区域声环境质量良好。 

4.4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期间，规划区内各地下水监测点水质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标准，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良好。 

4.5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期间，规划区内养殖场周边农用地监测点土壤质量均能满足《土壤环境

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风险筛选值，建

设用地监测点土壤质量均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区域土壤环境质量良好。 

4.6生态环境现状 

明溪县土地利用类型主要包括林地、耕地、园地、草地、建设用地。区内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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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亚热带植物区系为主，植被类型包括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常绿针叶林、

针阔混交林、竹林、灌丛草坡等。区内野生动物主要有鱼类、两栖类、爬行类、

鸟类和哺乳类等。区内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为外来物种入侵和水土流失等。 

5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分析 

5.1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畜禽养殖废水具有高 COD高氨氮的特点，因此，必须经配套污水处理设施。

现有及新建养殖企业均要求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实现禽畜粪污全量化综合利用。

在严格落实相关污染防治措施，规划实施对区域地表水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

内。 

5.2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实施后，随着各具体项目建设，恶臭、锅炉燃烧燃料废气、沼气燃烧废

气等将会对其周边环境空气造成一定影响。通过畜禽舍卫生管理、喷洒除臭剂、

改善饲料营养结构和增加清粪次数、设置卫生防护距离、加强绿化等措施，减缓

恶臭等气体影响。在严格落实相关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规

划实施对区域大气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5.3声环境影响分析 

畜禽养殖场噪声源包括饲料铡草机、搅拌机等生产设备产生的噪声以及畜禽

叫声。在采取减振、消声、隔声等综合降噪措施后，确保场界噪声满足《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规划实施对区域声环境影响在可

接受范围内。 

5.4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实施后，随着具体项目建设，养殖废水等垂直下渗，过量施肥造成土壤

中营养元素下渗进入地下水等会对区域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通过在粪污处理

区、危废库等区域进行重点防渗，加强日常巡检，设置地下水监控井等措施可以

有效避免畜牧业对地下水产生污染。在此基础上，规划实施对区域地下水环境影

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5.5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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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固体废物主要为畜禽粪便、粪渣、污水处理污泥、饲料废包装袋、

疾病防疫产生的医疗废物、病死畜禽和生活垃圾等。 

企业按照要求做好固废贮存场所的防护措施，严格进行分类收集，确保固废

贮存场所做到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落实固体

废物处置措施，保证固体废物得到有效处置后，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5.6土壤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实施后，随着粪污农田施肥，周边农田土壤中氮磷等影响元素会有一定

程度升高，施肥量在合理范围内不会造成土壤污染，当过量施肥或畜禽粪污未经

熟化直接施用时会造成土壤污染。 

畜禽粪污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熟化处理，按照农田需求进行施肥，同时加强

管理，优化饲料结构，严禁添加抗生素和微量重金属。在采取相关措施后，规划

实施对区域土壤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5.7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的实施将对区域生态及景观格局等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占用土地、破

坏地表植被、影响动物生境，造成水土流失，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及生物多样性均

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据此，要求项目建设严格落实规划布局，规划施工作业，

减少土地扰动面积与植被破坏，并做到边施工、边实施植被恢复与绿化再造工程，

最大程度地减缓开发建设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此基础上，规划的实施对区

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5.8环境风险影响分析 

规划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包括恶臭气体（氨和硫化氢等）、沼气（甲烷）、消

毒剂（烧碱、生石灰）等。危险单元包括畜禽粪污处置设施、沼气池/沼气罐、

动物疫病填埋设施、消毒剂储存场所等。环境风险类型包括危险物质泄漏和火灾

爆炸等引发的伴生/次生污染物排放等。严格落实相关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相应

的应急预案，将环境风险事故的概率和后果降至最低。在此基础上，规划实施的

环境风险可防可控。 

5.9人群健康风险分析 

本次评价要求规划养殖项目应合理选址，与禁建区的距离保持 500m以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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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距离，同时对场内的废水、废气、固废污染源均采取相应减缓措施，在此基础

上，不会对周围的人群健康产生较大影响。 

6规划方案综合论证 

6.1规划方案环境合理性论证 

6.1.1规划目标环境合理性论证 

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规划的指标思想和总体目标与国家、福建省、三明

市相关规划和政策符合性较好，并从国家、地方对畜牧业的发展要求、布局和出

台的各级政策意见角度出发，结合区域特色产业确定了自身的规划目标，规划的

实施将进一步提高畜禽产业化经营水平，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增强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程度，提高畜牧科技水平，养殖、屠宰、产品深加工等各产业的发展将

促进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提升当地生产总值，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将推进

区域城市化进程，使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进行。因此，规划目标是合

理的，本规划也是对国家、地方要求的具体表现和发展落实。 

6.1.2规划规模环境合理性论证 

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的规模在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畜禽粪污

土地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水环境承载力、大气环境承载力范围内，规划规模

环境合理。 

6.1.3规划布局环境合理性论证 

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将明溪县划定为禁养区和可养区，禁养区

范围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企业。规划布局主要考虑现有养殖企业的

分布情况以及各乡镇资源禀赋、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的不同，依托各乡镇现有畜

禽养殖的特色，鼓励现有企业带动当地养殖户做大做强，转变为规模化养殖，提

高经济效益，实现现代农业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通过土地粪肥消纳或制造有机肥

料等方式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因此规划布局环境合理。 

6.1.4规划产业结构环境合理性论证 

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产业结构以“按照稳定生猪、发展牛羊禽、

多元发展、提质增效”为思路，依托畜牧龙头企业，指导生猪、蛋禽、肉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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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等企业和大户明确产业定位，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规划着力推进畜

牧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快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必须全面推动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

业链接循环化、废弃物处理资源化，进而形成的产业循环链接，构建一、二、三

产业联动发展的现代工农业复合型循环经济产业体系，不断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有利于加快转变行业发展方式。因此，规划产业结构环境合理。 

6.1.5规划环境目标可达性 

在严格落实本次评价所提出的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的情况下，地表水环

境、地下水环境、环境空气、声环境、土壤环境可达到相应标准要求；废水、废

气、噪声和固体废物的排放可以满足相应标准要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设备

配套率可达 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可达 97%、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率可达

100%、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率可达 100%。因此，本次规划实施环境目标是可达

的。 

7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7.1地表水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 

（1）发展生态养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实现废水的零排放 

根据《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97-2009），我国集约化畜禽

养殖场粪污处理主要有三种模式，即以获取沼气能源、将沼液沼渣进行资源化利

用为目的的模式Ⅰ、模式Ⅱ工艺和以废水处理后达标排放为目标的模式Ⅲ工艺

（见图 8-1～图 8-3）。除了上述三种常见模式外，明溪县还采用了一种新的粪污

处理工艺——舍外异位生物发酵床技术（图 8-3）。从技术经济条件、环境安全、

二次环境污染防治角度综合考虑，新建、改扩建养殖场应优先采用异位发酵床模

式，其次采用模式Ⅲ的灌溉方式。 

（2）畜禽养殖废水净化工艺 

畜禽养殖废水（生化处理）净化技术分为厌氧处理技术、好氧处理技术、自

然处理技术。畜禽养殖废水净化可行技术可参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

范 畜禽养殖行业》（HJ1029-2019）表 6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废水污染防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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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技术参考表。 

8.2大气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 

（1）畜禽养殖业恶臭防治措施 

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HJ1029-2019），畜

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恶臭产污环节包括栏舍养殖、固体粪污处理和废水处理等。 

恶臭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参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

（HJ1029-2019）表 7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恶臭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2）厌氧沼气净化技术和利用措施 

厌氧发酵沼气净化技术：氧化铁脱硫法；化学氧化脱硫法；生物脱硫法。 

沼气利用措施：沼气简单利用、沼气发电、气制天然气技术等。 

8.3声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 

畜禽养殖场在设备选型时选用低噪声设备，生产设备放置于厂房内，同时设

置减振基座。为减少畜禽叫声对操作工人及周围环境的影响，尽可能满足畜禽饮

食需要，避免因饥饿或口渴而发出叫声。加强场区绿化，在场界四周设置 4～5m

的绿色隔离带，可种树 2～3 排，种植芳香的木本植物，在树种选择上，不仅要

考虑美化效果，还须考虑在除臭、防火、吸尘、杀菌等方面的作用。 

8.4固体废物影响减缓对策措施 

固体废弃物严格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畜禽粪便可采用好

氧堆肥处理、厌氧消化处理和生物发酵床处理等无害化处理和还田利用方式等，

实现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医疗废物等危险废物应委托有有资质单位回收处

置，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控制标准》（GB18597-2023）等要求建设危险存储

场所；病死畜禽可采用焚烧法、化制法、高温法、深埋法、硫酸分解法等进行无

害化处理，根据福建省农业厅要求，病死畜禽应优先采用无害化处理机处理（填

埋井作为突发疫情备用），实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 

8.5地下水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 

地下水防控措施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控、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

的原则，从污染物的产生、入渗、扩散、应急响应全阶段进行控制。落实源头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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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工艺、管道、设备、污水储存及处理构筑物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和降低

污染物的跑、冒、滴、漏；严格实施分区防渗措，粪污处理区、危废库等区域进

行重点防渗，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等相应

要求进行防渗设计；制定和落实地下水环境跟踪监测。 

8.6土壤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 

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应符合“预防为主、严控增量”的原则，企业应推行清洁

生产，科学饲养，配置平衡日粮，降低氨等营养素的排出量，从而减少对土壤环

境的污染；畜禽粪污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熟化处理，按照农田需求进行施肥，同

时加强管理，优化饲料结构，应用环保型饲料添加剂，严禁添加抗生素和微量重

金属。严格实施分区防渗措施，制定和落实土壤环境跟踪监测。 

8.7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 

加强对危险化学品、沼气的管理，污水处理设施必须建设事故池，生产设施

和粪污处理设施定期检修，建立畜禽疫病监测制度，控制疫病风险。企业按照要

求编制应急预案。当事故发生后，应急指挥部应迅速组织企业和专业应急监测机

构对事故现场以及周围环境进行应急监测。 

9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计划  

建议跟踪评价时段以现状为基准，原则上每隔 5年开展一次。 

跟踪评价内容主要包括规划实施情况、评价建议的规划调整内容及减缓措施

落实情况、规划区域环境质量变化趋势、污染源调查、社会经济影响、后续发展

的环境影响。评价建议定期开展跟踪评价，回顾本次评价提出的污染控制设施方

案和影响减缓措施有效性，同时分析规划落实情况和新的变化情况，并就下一步

开发提出合理建议。 

10评价结论 

三明市“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明溪县篇章（明溪县“十四五”畜牧业发

展规划）符合主体功能区划、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上位规划和相关规划，在推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

变的同时，对促进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规划的实施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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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态环境质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只要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严格落实本次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相关优化调整建议、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及“三线一单”

管控要求，规划实施所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能得到有效控制，规划的实施具有环

境合理性和可行性。 

 
 


